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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 

DB32/T 1692-2010《机动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分为6个部分： 

——第1部分：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

——第2部分：汽车快修业户 

——第3部分：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

——第4部分：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企业 

——第5部分：摩托车维修业户 

——第6部分：轮式专用机械车维修企业 

本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

规定。 

本部分为DB32/T 1692-2010的第3部分。 

本部分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，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，南通市运输

管理处，苏州市运输管理处，扬州市运输管理处，连云港市运输管理处。 
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汪学君、田永生、李云飞、闫枫逸、蔡健、黄阳、陈军、张强、吴勇、

门涛、丁成业、田文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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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

第 3 部分：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

1   范围 

本部分规定了汽车专项维修业户应具备的通用条件，以及各专项维修的经营范围、人员、组

织管理、设施、设备等条件。 

本部分适用于汽车专项维修业户（三类），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汽车专项维修业户行政许

可和管理的依据。 

2 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

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

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

部分。  

GB/T 5624     汽车维修术语 

GB/T 16739-2004   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 

GB/T 21338         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 

DB32/T 1227        机动车维修服务质量规范 

3   术语和定义 

GB/T 5624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。  

3．1 

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the enterprises for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special items 
从事汽车发动机、车身、电气系统、自动变速器、车身清洁维护、涂漆、轮胎动平衡及修补、

四轮定位检测调整、供油系统维护及油品更换、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、曲轴修磨、气缸镗磨、散

热器（水箱）、空调维修、汽车音响、汽车美容装璜（蓬布、座垫、贴膜及内装饰）、汽车玻璃

安装等专项维修作业的业户（三类）。 

4   通用条件 

4.1  从事专项维修关键岗位的人员数量应能满足生产的需要。 

4.2  应具有相关的法规、标准、规章等文件以及相关的维修技术资料和工艺文件等，并确保完

整有效、及时更新。  

4.3  应具有规范的维修作业流程，并明示 DB32/T 1227 要求的相关内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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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 生产厂房的面积、结构及设施应满足专项维修作业设备的工位布置、生产工艺和正常作业

要求；停车场界定标志明显，不得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作业和停车，地面应平整坚实。符合

安全生产、环保和消防等各项要求。生产厂房、停车场地等应具有合法使用权的证明材料，企业

租赁厂房场地等设施，其租赁期限不得少于 1年。在居民楼下从事钣金、涂漆的，应提供符合相

关规定的环境评估报告。 

4.5  配备的设备应与其生产作业规模及生产工艺相适应，其技术状况应完好，符合相应的产品

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，并能满足加工、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，规定的计

量器具应定期进行检定。允许外协的设备，还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书。 
4.6  使用、存储有毒、易燃、易爆物品，粉尘、腐蚀剂、污染物、压力容器等均应有安全防护

措施和设施。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工艺安装、配置的处理“三废”（废油、废液、废料）、通风、

吸尘、净化、消声等设施，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、标准的规定。  

4.7  业户申请多项（超过 2 项）专项维修组合的，其接待室面积应达到各单项维修接待室面积

中的最大值，生产厂房面积应不少于各单项作业厂房面积总和的 80%，停车场面积应不少于各单

项停车场面积总和的 80%，持证维修技术人员数量应不少于各单项要求人员总和的 80%。 

4.8  从事发动机、车身、电气系统、自动变速器、涂漆等专项维修的企业，应实行计算机管理，

并按要求及时将统计信息报送至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。 

4.9  应建立并执行维修经营许可证和标志牌悬挂制度、收费备案及公示制度、机动车维修记录

制度、机动车维修费用结算清单制度、配件管理制度、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、维修质量竣工检验

等制度，并视情建立机动车维修合同制度、竣工出厂合格证制度、机动车维修档案等制度。 

5   专项维修经营范围、人员、组织管理、设施、设备条件 

5.1 汽车发动机维修  

5.1.1 人员条件 

5.1.1.1  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检验员、价格结算员及相关维修技术人员均应经过有

关培训，且上述各岗位至少各有 1人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，持证上岗。 

5.1.1.2  企业负责人应熟悉汽车维修业务，具备企业经营、管理能力，并了解汽车维修及相关

行业的政策法规及技术规范。 

5.1.1.3  技术负责人应符合 GB/T 21338 的要求，且熟悉汽车维修业务，并掌握汽车维修相关行

业的政策法规及技术规范。 

5.1.1.4  质量检验员应符合 GB/T 21338 的要求，熟悉各类汽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，掌握汽车维

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，熟悉汽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，数

量不少于 2名。 

5.1.1.5  价格结算员应了解各类汽车维修业务和相关法律法规，掌握汽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，

熟悉汽车维修服务收费办法。 

5.1.1.6  发动机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。 

5.1.2  组织管理条件 

5.1.2.1  应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体系，设置技术负责、业务受理、质量检验、投诉管理、文件

资料管理、材料管理、仪器设备管理、价格结算等岗位并落实责任人。  

5.1.2.2  应具有汽车维修质量承诺、进出厂登记、检验记录及技术档案管理、标准和计量管理、

设备管理及维护、人员技术培训等制度并严格实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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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3  设施条件  

5.1.3.1  应设有接待室，其面积应不少于 20m
2
。接待室应整洁明亮，明示各类证、照、作业项

目及工时定额等，并应有客户休息的设施。  

5.1.3.2  停车场面积应不少于 30m
2
。  

5.1.3.3  生产厂房应不少于 200m
2
。  

5.1.4  主要设备 

压力机，空气压缩机，发动机解体清洗设备，发动机等总成吊装设备，发动机试验设备，机

油加注设备，数字式万用表，气缸压力表，游标卡尺，外径千分尺，量缸表，正时仪，汽油喷油

器清洗及流量测量仪，燃油压力表，喷油泵试验设备，喷油器试验设备，连杆校正器，排气分析

仪，不透光度计，无损探伤设备。立式精镗床、立式珩磨机、 曲轴磨床等设备可外协。  

5.2 车身维修  

5.2.1  人员条件  

5.2.1.1  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检验员、价格结算员及相关维修技术人员应符合

5.1.1.1～5.1.1.5 的要求。  

5.2.1.2  车身主修及涂漆人员均不少于 2 名。 

5.2.2  组织管理条件  

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 5.1.2 的要求。  

5.2.3  设施条件  

5.2.3.1 应设有接待室，其面积应不少于 20m
2
。接待室应整洁明亮，明示各类证、照、作业项

目及工时定额等，并应有客户休息的设施。  

5.2.3.2 停车场面积应不少于 40m
2
。  

5.2.3.3 生产厂房应不少于 150m
2
。  

5.2.4  主要设备  

电焊及气体保护焊设备，气焊设备，压力机，空气压缩机，车身清洗设备，打磨抛光设备，

除尘除垢设备，曲线锯，车身整型设备，车身校正设备，激光测距仪，喷烤漆房及设备，调漆设

备（可外协）。 

5.3 电气系统维修  

5.3.1 人员条件  

5.3.1.1  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检验员、价格结算员及相关维修技术人员应符合

5.1.1.1～5.1.1.5 的要求。  

5.3.1.2  电子电器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 名。 

5.3.2 组织管理条件  

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 5.1.2 的要求。  

5.3.3 设施条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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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3.1 应设有接待室，其面积应不少于 20m

2
。接待室应整洁明亮，明示各类证、照、作业项

目及工时定额等，并应有客户休息的设施。  

5.3.3.2 停车场面积应不少于 30m
2
。  

5.3.3.3 生产厂房应不少于 120m
2
。  

5.3.4  主要设备  

空气压缩机，电脑解码仪，数字式万用表，充电机，汽车蓄电池检测仪，汽车前照灯检测设

备（可外协），电路检测设备。 

5.4 自动变速器修理  

5.4.1 人员条件  

5.4.1.1 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检验员、价格结算员及相关维修技术人员应符合

5.1.1.1～5.1.1.5 的要求。  

5.4.1.2 自动变速器专业主修人员应不少于 2名。 

5.4.2 组织管理条件  

 企业的组织管理条件应符合 5.1.2 的要求。  

5.4.3 设施条件  

5.4.3.1 应设有接待室，其面积应不少于 20m
2
。接待室应整洁明亮，明示各类证、照、作业项

目及工时定额等，并应有客户休息的设施。  

5.4.3.2 停车场面积应不少于 30m
2
。  

5.4.3.3 生产厂房应不少于 200m
2
。  

5.4.4 主要设备 

自动变速器翻转设备，自动变速器拆解设备，变扭器维修设备，变扭器切割设备，变扭器焊

接设备，变扭器检测（漏）设备，零件高压清洗设备，电控变速器测试仪（具有电控系统数据流、

故障码、波形、转速等检测功能的仪器设备），油路总成测试机，液压油压力表，自动变速器总

成测试机，自动变速器专用测量器具。  

5.5 车身清洁维护 

5.5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2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车身清洁人员。 

5.5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4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

2
。  

5.5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汽车举升机或地沟，吸尘设备，打蜡抛光设备；，车身清洗设备及污水处理设

施，蒸汽机。 

5.5.4 节水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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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应符合当地节水及环保相关要求。 

5.6 涂漆  

5.6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涂漆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格

证。 

5.6.2 设施条件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12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

2
。 

5.6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砂轮机，汽车举升机，除锈设备，喷烤漆房和喷漆设备，调漆设备（可外协），

吸尘、通风设备。 

5.7 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 

5.7.1 人员条件 

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轮胎维修人员。 

5.7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

2
。  

5.7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 漏气试验设备， 轮胎气压表，千斤顶，轮胎螺母拆装设备，轮胎轮辋拆装，

除锈设备或专用工具，轮胎修补设备，轮胎花纹深度尺，车轮动平衡机，车架或车身支撑架。 

5.8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

5.8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

格证。 

5.8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40m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2

。  

5.8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汽车举升机，四轮定位仪，轮胎气压表。  

5.9 供油系统维护及油品更换 

5.9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人

员资格证。 

5.9.2 设施条件  

 5
 



 

DB32/T  1692.3—2010 

 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40m2
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2
。  

5.9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汽车举升机或地沟，换油设备，机油加注设备，不解体燃油路清洗设备，不解

体润滑油路清洗设备。 

5.10 喷油泵、喷油器维修  

5.10.1 人员条件 

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高压油泵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

位从业资格证。 

5.10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20m

2
。  

5.10.3 主要设备 

喷油泵、喷油器清洗和试验设备，喷油泵-喷油器密封性试验设备，弹簧试验仪，喷油器专

用维修工具，千分尺，厚薄规；从事电控喷油泵、喷油器维修还需配备：电控喷油泵、喷油器检

测台，电控喷油泵、喷油泵专用拆装工具，电控柴油机故障诊断仪，超声波清洗仪，专用工作台。 

5.11 曲轴修磨  

5.11.1 人员条件 

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曲轴修磨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

格证。 

5.11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6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20m

2
。  

5.11.3 主要设备 

曲轴磨床，曲轴校正设备，曲轴动平衡设备，无损探伤设备，吊装设备，平板，V型块，百

分表及磁力表座，外径千分尺。  

5.12 气缸镗磨  

5.12.1 人员条件 

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气缸镗磨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

格证。 

5.12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6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20m

2
。  

5.12.3 主要设备 

压力机，立式精镗床，立式珩磨机，吊装起重设备，气缸体水压试验设备，激光淬火设备（从

事激光淬火必备），平板，量缸表，外径千分尺，厚薄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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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3 散热器维修  

5.13.1 人员条件 

 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

格证。 

5.13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

2
。  

5.13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清洗及管道疏通设备，气焊设备，钎焊设备，喷漆设备，散热器密封试验设备。  

5.14 空调维修  

5.14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空调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

业资格证。 

5.14.2 设施条件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40m
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

2
。 

5.14.3 主要设备 

 汽车空调冷媒加注和回收设备，气焊设备，空调电器检测设备，空调专用检测设备，空调泵

专用拆装工具，数字式万用表。 

5.15 汽车音响维修 

5.15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，且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人

员资格证。 

5.15.2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2

。  

5.15.3 主要设备 

空气压缩机，充电机，电动烙机，电钻，音响相位测试仪，数字式万用表，汽车音响拆装工

具，接线钳、切线钳及各种类型钳子，电烙铁，热熔枪，曲线锯，电刨，钉枪，移动式工具箱。 

5.16 汽车美容装潢（蓬布、坐垫、贴膜及内装饰） 

5.16.1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汽车装潢人员。 

5.16.2 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2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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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6.3  主要设备 

工作台或工作案，手电钻，裁剪工具，烘干设备，贴膜专用工具，移动式工具车，太阳膜性

能演示测试仪（视情选配）。  

5.17 汽车玻璃安装 

5.17.1  人员条件 

至少有 1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。 

5.17.2  设施条件  

生产厂房面积不少于 30m2
。停车场面积不少于 30m2

。  

5.17.3 主要设备 

工作台，玻璃切割工具，注胶工具，玻璃固定工具，直尺、弯尺，玻璃拆装工具，吸尘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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